沂源县文化馆

组织文艺活动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策划、组织、实施全市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节庆及惠民文化活动，指导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等工作。组织开展群众性艺术评奖、比赛及演出活动。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五条第二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4.《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文艺科

	
	配合科室
	办公室、创作调研科、美术摄影科，数字信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姚玲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积极搭建平台，整合资源，统筹推进，策划举办社会参与度高、文艺门类广泛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县营造良好的群众文化活动氛围。同时，将各个常规群众文化活动融合起来，统筹集合既有资源，形成群众文化活动崭新品牌，不断提升活动的标准和成效。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组织文艺活动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组织文艺活动。
二、服务内容

承担策划、组织、实施全市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节庆及惠民文化活动，指导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等工作。组织开展群众性艺术评奖、比赛及演出活动。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五条第二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4.《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玲         

职  务：文艺科科长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组织文艺活动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组织举办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展览、讲座，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做好大众文艺的普及工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二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4.《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美术摄影科

	
	配合科室
	办公室、文艺科、数字信息科、非遗保护中心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雁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现有舞蹈排练厅、综合排练室、非遗传习室、数字信息室、音乐制作室、器乐排练室、戏曲排练室、书画创作室等功能用房近20个。拥有一支涵盖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摄影、书法、文学、理论研究、网络与数字化服务、非遗等十多个业务门类的专业人员队伍，积极发挥各专业人员特点，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匹配特殊群体的服务项目，确保公益培训连续性常态化。加强社会化力量合作，增加公益培训多样性。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
二、服务内容

组织举办公益性艺术辅导培训、展览、讲座，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做好大众文艺的普及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二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4.《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雁              

职  务：美术摄影科长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开展公益性文化艺术服务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组织培育和扶持馆办团队，做好对基层文化人员和文艺骨干的培训和及辅导工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三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文艺科

	
	配合科室
	创作调研科、数字信息科、美术摄影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姚玲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现有舞蹈排练厅、综合排练室、非遗传习室、数字信息室、音乐制作室、器乐排练室、戏曲排练室、书画创作室等功能用房近20个。县文化馆将普及与提高有机结合，不断强化文艺团队建设，壮大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
二、服务内容

组织培育和扶持馆办团队，做好对基层文化人员和文艺骨干的培训和及辅导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三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财务发﹝2011﹞5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玲              

职  务：文艺科科长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开展艺术科学和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收集、整理、保护、开发与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承担馆办期刊、年报等编纂工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四款和第五条第五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美术摄影科

	
	配合科室
	创作调研科、非遗保护中心、数字信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雁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深入挖掘沂源地域文化资源，积极开展艺术创作活动并有效地做好优秀群众文艺的传播与推广，创作了一批观照现实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文艺科、美术摄影科成绩突出，获得多项市级、省级、国家级荣誉和表彰。聚力做好群众文艺精品的筛选、打造和培育，并结合文化馆流动服务、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展览展示等，不断推进优秀群众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文艺创作与指导

文艺创作与指导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文艺创作与指导。
二、服务内容

开展艺术科学和群众文化理论研究。收集、整理、保护、开发与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承担馆办期刊、年报等编纂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四款和第五条第五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雁
职  务：美术摄影科科长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文艺创作与指导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推进与院校、协会、社会培训机构的协作组织建设，促进社会化合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文艺科

	
	配合科室
	美术摄影科、非遗保护中心、数字信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姚玲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以文化惠民为宗旨，组织推动全县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多点开花、全线延伸。积极组织业务骨干联合馆办团队和社会志愿者，与镇办文化站积极联动，组织文化惠民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进企事业单位等，为群众零距离送上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社会化合作，不断壮大文艺志愿者队伍，加强志愿服务规范化管理，将文艺志愿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二、服务内容

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推进与院校、协会、社会培训机构的协作组织建设，促进社会化合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五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玲              

职  务：文艺科科长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开展文化志愿服务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搜集整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和搜集整理工作，承担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服务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保障工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七款、第八款和第五条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3.《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编制规定》；

4.《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非遗办公室

	
	配合科室
	办公室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齐元林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县文化馆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1个，建筑面积560平方米。陈列馆以图文展示、实物展陈的形式，结合沉浸式艺术场景，通过纱幕投影、云观博、互动等多媒体声光电先进技术，让非遗项目及技艺以更加生动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全县非遗文化普及宣传、教育的主阵地。我县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2项，市级非遗项目31项，县级非遗项目194项；市级传承人13名，县级传承人35名。县文化馆通过举办各类非遗文化展览、展示、交流、培训、进校园等活动传承推介非遗项目。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搜集整理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搜集整理

二、服务内容

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和搜集整理工作，承担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服务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审保障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七款、第八款和第五条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3.《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编制规定》；

4.《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齐元林              

职  务：非遗办公室主任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搜集整理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挖掘和保护地域文化，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做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弘扬和传播工作。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八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编制规定》；

4.《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非遗办公室

	
	配合科室
	办公室、文艺科、美术摄影科、数字信息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齐元林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结合市民文化生活需求和淄博市地域文化特色，市文化馆积极整合业务资源，调配场馆运行，以群众文艺精品创作、品牌和特色文化活动开展、免费开放服务、数字化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公共文化服务优质供给为抓手，在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
二、服务内容

挖掘和保护地域文化，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做好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弘扬和传播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八款；

2.《文化部关于印发<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管理办法>的通知》(文群发〔1992〕28号);

3.《沂源县文化和旅游局编制规定》；

4.《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齐元林              

职  务：非遗办公室主任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事项流程图








沂源县文化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推进单位信息化、智慧化、数字化开发建设，构建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事项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十款和第五条第六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数字信息科

	
	配合科室
	办公室、文艺科、非遗保护中心、创作调研科、美术摄影科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张倩

	
	办公电话
	0533-3242131

	服务能力
	沂源县文化馆积极整合利用群众文化活动资源，打造分级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向上对接省馆文化云、市级文化云，提升资源质量，赋予数字文化馆智慧运营功能。以网站、微信服务号、场馆数字化设备体验等为载体，构建涵盖信息发布、活动展示、线上展览、网络直播、艺术欣赏、网上培训、预约咨询、慕课学习等多重内容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为群众提供丰富、便利、均等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备  注
	


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二、服务内容

推进单位信息化、智慧化、数字化开发建设，构建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联互通，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1.《沂源县文化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第四条第十款和第五条第六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3.《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旅公共发〔2021〕21号）。
（二）办理要求

热爱群众文化事业，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四、所需材料

身份证。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根据沂源文旅云、沂源县文化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沂源群众文化）等通知公告进行组织，按照有关要求参加活动。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文化馆。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工作日8:30-17:00。
办理时限：根据工作安排进行。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

九、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倩              

职  务：办公室主任
联系方式：沂源群众文化官方公众号

          0533-3242131
    十、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1.网页链接：https://yiyuan-szwhg.chaoxing.com/wx；

2.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沂源群众文化

提供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事项流程图









策划活动


联合多部门发文，组织协调，明确分工、制定预案、完善活动保障








组织活动


在全县范围内征集节目、选拔优秀选手，邀请评委








组织选拔


专业评委对节目进行点评





活动报名


由各镇、街道文化站选拔或组织报名








活动实施


组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赛事活动，并进行直播或录播





发放证书


对在活动中成绩优异、表现良好的单位或个人给予奖励





组织活动


根据群众需求和业务干部实际，组织多个艺术门类的辅导培训和展览、讲座





活动报名


在官方网站和微信订阅号上发布活动报名信息进行网络报名或预约





报名未通过


报名人数超过限定名额则不予通过





报名通过


符合条件和专业要求，报名通过





活动实施


根据工作实际，在规定时间内按时参加辅导培训、展览和讲座，遵守学员规定





结业


公益艺术课程结束后，组织汇报演出或其他结业活动





活动组织举办


根据群众需求和基层文化人员实际，做好馆办团队管理和基层骨干培训





报名加入团队


关注官方订阅号信息进行报名并到现场参加面试和测评








报名业务骨干培训


由各镇、街道选拔进行集中报名








报名不通过


不符合团队要求的不予通过








结业


培训结束后进行结业，并给予结业证书





报名通过


符合条件通过测评，报名通过





参与团队


学员严格遵守团队纪律和管理规定，按时认真参与团队排练和各种赛事活动





文艺精品创作


根植地域文化，开展艺术创作研究活动并做好传播与推广








组织创作


围绕重大主题和重要赛事，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采风酝酿构思，打磨群众文艺精品和文艺研究





优秀作品推广


举办新创作品调演活动进行推广





基层选拔上报


筛选优秀作品并推荐上报





组织志愿活动


发展壮大包含多个艺术门类的文化志愿队伍，开展文化惠民进基层活动





报名未通过


不符合要求和条件的不予通过





报名通过


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并进行测评，符合要求的报名通过并发放证书





活动实施


加强志愿服务规范化管理，开展文艺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对表现优异者进行奖励





非遗展示和传承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进行非遗项目展示，开展非遗大讲堂活动传承非遗技艺





培训报名


符合要求者报名通过，参加非遗大讲堂活动





场馆预约


团体或个人参观可通过电话报名参观，并预约讲解服务





活动实施


邀请非遗传承人通过非遗大讲堂传承非遗技艺扩大非遗传播力





文化艺术交流传播


吸纳社会力量，推进不同地域间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组织实施


围绕主题、选取契合点，与城市周边地域进行书画活动、非遗保护及文化扶贫活动交流，做好活动保障





作品征集


向社会征集优秀作品代表淄博参加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传播推广


对在文化艺术交流传播活动中优秀作品和优秀作者给予奖励





数字平台应用建设


以网站、微信服务号、场馆数字化设备体验等为载体，构建信息发布和共享平台





活动及培训报名


通过官网或微信订阅号进行群文活动及艺术培训等活动报名





线上宣传推广


对重要活动进行网络宣传推广或网络巡展





线上查询


符合条件和要求者报名通过，并查询报名情况和活动相关注意事项





镇办联动


联动各镇、街道文化云整合资源并对镇办动态进行推广








活动实施


报名通过者根据活动要求，参加线下活动和培训








